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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94_BF_E6_B3_95_E7_c36_51184.htm 第八章 行政合同 一、行

政合同，是指行政机关为实现行政职能，同公民、法人和其

他组织经过协商达成一致设立、变更和终止双方行政法上权

利义务的协议。 一般而言，行政合同有一些普通民事合同所

不具备的特征： 1．行政当事人是行政合同的主体特征。 2．

对行政当事人自由的限制、行政公益权与经济补偿的平衡是

行政合同的内容特征。 3．行政合同双方当事人承担更多的

公法责任。 二、行政合同的种类 1、财产性的行政合同，是

指行政机关为了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及所需货物和服务

的采购效益而订立的合同。前者的典型形态是国有土地的出

让合同，后者的典型形态是国家订货合同。 2、管理性的行

政合同，是指规定行政管理职权的行使为内容的合同。它的

典型形态是政府特许权协议。 三、行政合同的订立和效力 (

一)行政机关的缔约能力 行政机关的缔约能力，是指行政当事

人缔结行政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。 (二)

行政合同的形式 行政合同的形式应当依法决定，基本排除当

事人之间的自由约定。原则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，法律、法

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(三)行政合同的内容 行政合同的内容，

由当事人约定。 (四)订立方式 行政合同的订立遵守要约、承

诺规则，原则上应当依法采用招标或者其他竞争性方式。 (

五)合同的效力 关于行政合同的生效，依法成立的行政合同自

成立时生效。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、登记、备

案等手续生效的，应当依照其规定。 四、行政合同的履行 (



一)行政指导和监督 (二)行政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行政合同的继

续履行将构成对国家公共利益重大危害、重大损失或者重大

不利的，行政机关当事人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提出变更或者终

止行政合同，并向对方当事人提供书面说明文件。因行政机

关原因变更或者终止行政合同的，行政机关应向对方当事人

提供经济补偿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